
實踐大學放棄轉系(組)、學位學程資格申請表 

一、 申請人請親自填寫本申請書，逕送教務處辦理，提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轉系資格。 

二、 申請期限：應於錄取公告後二週內提出申請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 

申請人填寫欄 

申請學年度  申請日期      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
手機： 

電話：(   )- 

原屬學系(組) 系

/學位學程 
 年級  班級  

核准轉入 

學系(組) 系/ 
學位學程 

 年級  班級  

姓  名 
(簽章) 

學  號 
 

放棄原因 

（請詳填） 

 

家長簽章 

 

 

原屬學系/學位學程審查 轉入學系/學位學程審查 

 

□同意放棄轉系 

□不同意 

系/學位學程主管簽章： 

 

□同意放棄轉系 

□不同意 

系/學位學程所主管簽章： 

 

承辦人 註冊單位主管 教務長/副教務長 

臺北校區 

註課一組 

承辦人 

 

 

臺北校區 

註課一組 

組長 

 

 

高雄校區 

註課二組 

承辦人 

 

高雄校區 

註課二組 

組長 

 

 


